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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應教學及研究

之需，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，設立本系附設實習工場(以下簡稱

本場)，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附設實習工場

設置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場之職掌如下： 

   （一）協助本系實習教學活動。 

   （二）提供建教合作及技術諮詢服務。 

   （三）協助本系師生進行學術研究試驗工作。  

三、本場設置主任一人，就本系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，由系主任推薦，理

工學院院長提名後，報請校長聘兼之，以綜理本場各項業務，任期一年。 

四、本場得設下列二組： 

（一）教學服務組。 

（二）研究試驗組。 

各組得置具相關專業背景之技士若干人，其名額由理工學院總員額調配

之。 

五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      

 

 


